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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岸公司擁有很高的自由度，也是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公司，因而成為企業

借此走向世界，提升企業國際形象，開展跨國業務的捷徑。島嶼離岸公司不同于

香港公司，除了每年向政府交納一筆營業執照續牌費外，無須繳納任何其他稅收。

在到期日沒有按時繳納費用的的公司將被處以罰金，如果超過繳費 5 個月仍未付

款，公司將被政府關閉。島嶼離岸公司無須每年提交公司賬冊或作年度申報。 

 

        離岸公司的避稅現象 

 

        據報載，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的離岸公司中有 20 多萬家與中國有關，因此

通過設立離岸公司來實現避稅等目的已不再是個別現象。 

  

        世界上著名的離岸公司的註冊地有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百慕大群島、

巴哈馬等，它們幾乎都有共同的特點：註冊手續簡便、對資本流動幾乎沒有限制、

對不是在註冊地進行的經營活動幾乎不征收任何稅、保密性好。內地企業在上述

離岸地設立離岸公司，其目的主要有以下幾個：在美國、香港或新加坡等地上市；

設立控股公司，進行資本運做；進行稅收籌劃等。 

  

        世界上存在眾多可供離岸公司選擇的註冊地，比如說像上文提到的英屬維

京群島、開曼群島、百慕大群島等加勒比海島國，此外還有象比利時、香港、澳

門等，因此註冊離岸公司的首要問題是解決在何處註冊的問題。由于英屬維京群

島在是否可以發行不記名股等問題上采取了更為寬松的態度，因此對中國大陸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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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而言，如果該企業沒有在海外上市的計劃，英屬維京群島不失為是一個理想的

註冊地。 

  

        其實中國國內不少大型上市企業的上市過程中離岸公司起到了關鍵作用，

不管其最初的目的如何，離岸公司的設立在客觀上為這些上市公司進行稅收策劃

提供了方便。本文通過對中國稅收相關法律、法規的分析來說明離岸公司與稅收

的關系。 

  

        離岸公司可規避稅收 

  

        我們首先假定中國的一家以對外出口為主營業務的國內企業 A，該企業是

有限責任公司，有兩個股東（股東 B 和股東 C）。如果該公司選擇設立在國內，

則在稅務方面該企業至少存在以下問題：需要交納 33％的企業所得稅；在增值

稅方面存在先繳后退的問題，在當前出口退稅存在嚴重拖延的形勢下，必然擠占

企業的大量資金。  

  

        此外，A 公司的某個股東出于種種考慮想要將其在該企業中的股份轉讓給 A

公司的另一個股東時，由于我國不允許一人公司的存在，該轉讓無法進行。如果

轉讓給其他人的話，對于轉讓所得該股東還要繳納企業所得稅或個人所得稅（視

該股東是法人還是自然人而定），更不必說 A 企業自身未必能獲得自營進出口

權，如果必須通過外貿企業進行代理的話，企業的經營成本會進一步上升。 

   

 

 

        現在我們假定該企業的股東通過設立離岸公司來完成它的經營活動，來看

一下上述情況有哪些變化。就設立離岸公司而言，可以采用由股東 B 和股東 C

共同設立一個離岸公司的方法也可以采用分別由股東 B 和股東 C 設立兩個不同



的離岸公司的方法，出于稅收的考慮后一種方法更好一些。首先，由股東 B 和

股東 C 分別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一個國際商業公司（以下簡稱為公司 D 和公司

E），由于英屬維京群島的國際商業公司法規定可以設立一人公司，所以上述設

立過程沒有任何問題。其次 D 公司和 E 公司轉回國內投資，和國內已設立的 A

公司成立中外合資企業 F。現在我們看一下如果該中外合資企業代替內資企業 A

從事出口業務，首先由于企業 F 是中外合資企業，其自營進出口權的獲得遠較一

般內資企業要容易。并且就稅收而言存在以下變化： 

 

        首先，所得稅負擔大大降低。盡管我國對中外合資企業的所得稅的規定較

為復雜，但存在種種減免稅措施，特別是對于以出口為主的外商投資企業而言更

是如此。此外外商投資企業可以通過向股東借款將該借款作為投資總額的一部分，

并在借款合同中規定極高的利息從而達到快速收回投資和規避稅收的目的。外商

投資企業還可以通過類似于轉讓定價的形式來實現避稅的目的，以上述 F 公司為

例，假定 F 公司所出口貨物的最終買方是美國的企業，F 公司的最終控制者 B 和

C 可以通過在英屬維京群島設立一家專為實施上述避稅目的的公司 G，然后先由

F 公司和 G 公司簽訂貨物出口合同，再由 G 公司和最終買方美國企業簽訂貨物

買賣合同將該批貨物轉賣給美國企業。在 F 公司和 G 公司簽訂的貨物進出口合

同中將貨物的價格定的極低，從而使 F 公司的帳面利潤很小甚至是虧損，而在 G

公司和最終買方美國企業的買賣合同中 G 公司按正常的價格賣給美方。由于 G

公司的設立地英屬維京群島對上述交易產生的利潤不征收任何所得稅，因此通過

上述交易，F 公司的最終控制者 B 和 C 將利潤從國內轉移到國外從而達到避稅

的目的。 

  

        其次，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退稅問題的通知》，對

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退稅不是采用先征后退的方式，從而 F 公司規避了對其資金

的大量擠占。 

  

        靠“離岸註冊”避稅是很多企業通常的做法，對中國而言，一面要繼續鼓勵

境外投資，一面又要打擊逃稅行為，在這個兩難命題中如何博弈抉擇，將是未來

必須解決的一個大問題。 

  

        離岸公司可以接受 LC 嗎 

  

        離岸公司是可以操作 L/C 的，但是需要跟客戶說明，確認客戶接受第三方

單據就可以了。做 L/C 的話，記得一定要客戶在 L/C 里註明一條：Third Party 

Documents Acceptable。否則會造成單證不符單單不符，會有不符點扣款（50-150

美金沒了），嚴重的客戶有權拒收拒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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